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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用无人机植保作业技术规范与质量评价方法

1 引 言

农用无人机植保作业是现代农业高新技术装备与精准农业理念深度融合的核心实践，是推进农业机

械化向全程全面高质高效升级的重要支撑，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升病虫害绿色防控能力、促进农药

减量增效、守护农业生态安全具有战略性意义。近年来，我国农用无人机植保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作

业面积稳步扩大、技术应用不断深化，但行业发展中仍存在作业技术流程不统一、操作规范不健全、质

量评价体系不完善等突出问题，导致作业质量参差不齐，不仅制约技术应用效能发挥，还存在生态环境

与农产品质量安全潜在风险，影响产业高质量发展。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标准化法》《“十四五”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规划》等法律法规与国家战略部署，规范全国范围

内农用无人机植保作业行为，提升作业质量与综合效益，筑牢人、机、环境安全防线，推动农业航空植

保产业标准化、专业化、绿色化发展，依据《团体标准管理规定》，结合我国不同区域农业生产实际与

产业技术发展水平，特制定本标准。本标准明确农用无人机植保作业全流程技术要求、操作规范及质量

评价指标体系与方法，为全国范围内作业服务组织、从业人员、设备制造商、行业管理部门及第三方评

价机构提供统一技术依据和工作指南。标准研制严格遵循“科学先进、实用可行、统筹协调”原则，充

分吸纳国内前沿技术成果与实践经验，确保与现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协调衔接，兼顾不同作物类型、

种植模式及区域农业生产特点，具备广泛适用性与可操作性。

2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农用无人机（以下简称“无人机”）植保作业的基本要求、作业前准备、作业实施、

作业后处理、安全管理及作业质量评价指标与方法。本标准适用于以电动多旋翼、单旋翼无人机为主要

机型，开展大田作物、经济作物、果树、林木等植物病虫害防治及叶面肥、生物刺激素等液态物料施用

的植保作业。其他类型民用航空器农业植保作业可参照本标准执行。

3 规范性引用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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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0395.6-2021 农林机械 安全 第 6部分：植物保护机械

GB/T 24689.1-2021 植物保护机械 喷雾机 第 1部分：试验方法

GB 12475-2021 农药贮运、销售和使用的防毒规程

GB/T 30012-2013 无人机系统通用要求

NY/T 3213-2018 植保无人飞机 质量评价技术规范

HB 8512-2014 民用无人机系统通用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2021年修正）

《农药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77号，2017年修订）

《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中央军委令第 761号）

《空中喷洒（撒）作业飞行安全运行规范》（AC-91-FS-2019-31）

4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1 农用无人机 agricultural UAV：符合国家民用无人机安全管理相关规定，用于农业、林业植

物保护作业的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包含飞行平台、飞行控制系统、任务载荷（喷洒系统）、数据链路

系统及地面站等核心组件。

4.2 植保作业 plant protection operation：利用无人机搭载专用喷洒设备，将农药（杀虫剂、

杀菌剂、除草剂、植物生长调节剂等）、叶面肥、生物农药等液态物料雾化后精准喷洒至目标作物的作

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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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作业质量 operation quality：无人机植保作业后，在药剂沉积分布均匀性、雾滴粒径控制、

飘移防控效果、病虫草害防治成效及农药减量等方面达到预定技术要求的程度。

4.4 喷幅 spray width：无人机单次航线作业时，在作物冠层或地面形成的有效喷洒宽度，不包

含无效飘移区域。

4.5 雾滴粒径 droplet size：喷雾形成的雾滴体积中值直径（VMD），以微米（μm）为单位，是

评估雾化质量与飘移风险的核心指标。

4.6 雾滴沉积密度 droplet deposition density：单位面积（通常为平方厘米）内沉积于目标作

物表面的雾滴数量，是衡量喷洒均匀性的关键指标。

4.7 飘移 drift：喷洒过程中，雾滴未沉积于预定目标作物区域，受气流影响迁移至非目标区域

（如水源、居民区、敏感作物区）的现象。

5 作业技术要求与规范

作业单位与人员要求：从事无人机植保作业的服务组织应具备合法经营资质，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管

理制度、作业质量管控体系及应急处置机制，配备必要的安全防护装备与检测工具。作业人员（飞手）

应经具备相应资质的培训机构培训合格，取得国家认可的操作资格证明，熟练掌握无人机操作技术、植

保专业知识、农药安全使用规范及突发事件处置流程。每架作业无人机应至少配备 1 名主飞手和 1 名辅

助观察员，辅助观察员需经安全培训合格，负责作业区域警戒、环境监测及应急协助。无人机系统要求：

作业用无人机系统应符合 NY/T 3213-2018、GB/T 30012-2013 及 HB 8512-2014 的相关要求，具备有效

的产品合格证明及国家规定的登记标识。飞行平台应具备良好的环境适应性，能承受田间复杂地形与气

象条件；飞行控制系统应具备稳定的自主飞行、精准航线规划、断点续喷、仿地飞行（适应丘陵山地等

复杂地形）、飞行参数实时监测与数据存储等功能。喷洒系统应由药箱、动力泵、输送管路、雾化装置

（喷头或离心雾化器）及控制单元组成，药箱材质应与各类农药、肥料兼容，无溶胀、渗漏现象；喷洒

流量连续可调且稳定性符合 GB/T 24689.1-2021 要求，雾化装置应能根据作业需求精准调控雾滴粒径。

无人机最大起飞重量不应低于 15 公斤，药箱额定容量不应少于 10 升，以保障连续作业效率；应配备前

向及侧向避障系统，具备失联返航、低电量返航、药量不足报警、紧急迫降等失效保护功能。作业前准

备：现场勘察与方案制定 作业前应开展全面实地勘察，明确作业区地形地貌、障碍物分布（电线杆、

输电线、树木等）、作物种类、生长阶段、种植密度、病虫害发生程度及周边敏感区域（水源地、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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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学校、蜂场等）分布情况。依据勘察结果及病虫害防治目标，制定科学可行的作业方案，明确作业

时间、药剂品种与用量、稀释比例、喷洒液量、飞行参数（高度、速度、喷幅）、航线规划、安全防护

措施及应急处置预案等核心内容。药剂配制，严格遵循 GB 12475-2021 及《农药管理条例》规定，使用

符合国家标准的清洁水源，采用二次稀释法配制喷洒液，确保药剂充分溶解、混合均匀。配制过程中应

做好个人防护，配备专用配制工具，严禁在水源地、作物收获区等区域直接配制。配制完成的喷洒液需

经过滤后加入药箱，防止杂质堵塞喷头。设备检查与调试，作业前对无人机进行全面检查，确认机身结

构完整、螺旋桨安装牢固、电池电量充足、喷洒系统密封良好且管路通畅；通过地面站完成飞行控制系

统自检，规划并校验作业航线，确保航线覆盖完整、无重叠遗漏。进行不少于 3 分钟的试喷作业，检查

雾化状态、喷洒均匀性及流量稳定性，发现问题及时整改。信息备案 提前获取作业区域空域使用许可，

按规定向当地农业农村、民航管理等部门报备作业信息（含作业时间、地点、面积、作物类型、药剂品

种、无人机型号及操作人员信息等）。下载更新作业区域高清地图，确保卫星信号接收稳定。建立作业

台账，详细记录备案信息、设备检查结果、药剂配制情况等。作业实施规范：气象条件要求，作业应在

适宜气象条件下进行，风速不应超过 4 米/秒（三级风及以下），无降水、大雾、沙尘等恶劣天气，作

业环境温度宜为 15℃～35℃，相对湿度不低于 50%。避免在晴天中午高温时段作业，减少药剂蒸发与雾

滴飘移；严禁在雷雨、大风、低温冻害等天气条件下作业。现场安全管控，起飞前清理作业区域净空环

境，设置安全警戒区，确保无关人员撤离至 30 米以上安全距离；在作业区域周边敏感点设置警示标识，

安排专人值守。作业参数设定，常规大田作物作业时，喷头距作物冠层高度宜为 1.5 米～3.0 米，飞行

速度宜为 4 米/秒～6 米/秒；喷幅设定应结合机型、喷头类型及飞行参数确定，一般为 3 米～6 米，相

邻航线喷幅重叠率控制在 10%～20%，确保喷洒无遗漏。雾滴粒径根据防治对象调整，病虫害防治作业

地面沉积雾滴 VMD 宜为 100μm～200μm；冠层穿透性作业可适当减小雾滴粒径，但需采取防飘移措施。

作业过程管控，采用自主飞行模式按规划航线作业，主飞手实时监控无人机飞行状态、航线偏差及设备

参数，辅助观察员全程监测周边环境，及时预警障碍物、人员闯入等风险。作业人员应规范佩戴口罩、

手套、防护服等防护用品，严禁在作业现场吸烟、饮食。实时监测药箱余量与电池电量，提前规划补给

点，确保作业连续性；发现喷头堵塞、设备故障等问题，应立即停机处置。作业后处理：作业结束后，

操控无人机飞离作物区至指定安全区域降落，关闭动力系统。立即对无人机机身、机架进行清洁，去除

药剂残留；用清水对药箱、动力泵、输送管路及雾化装置进行彻底清洗，至少清洗 3 次，清洗液应收集

后喷洒至非敏感区休耕田，严禁随意倾倒污染环境按设备维护手册要求开展定期保养，检查螺旋桨磨损

情况、电池性能及喷洒系统密封性，及时更换损坏部件。导出并归档作业数据（含飞行轨迹、作业面积、

用药量、飞行参数等），归档数据保存期限不少于 2年，确保可追溯。剩余农药按 GB 12475-2021 规定



T/GXDSL —2025

5

妥善储存或交由专业机构处置，严禁随意丢弃。对作业区域作物生长状况、病虫害防治效果进行初步观

察记录。安全管理要求：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

等规定，落实空域使用许可制度，严禁在禁飞区、限飞区未经批准开展作业。作业时无人机应始终处于

操作人员视距范围内（特殊经批准的作业除外），视距作业半径不应超过 500 米，高度不应超过 120

米；夜间作业需配备专业照明设备、防撞标识及应急通讯装备，确保作业安全。电气安全、化学品安全、

起降安全及个人防护应符合 GB 10395.6-2021、HB 8512-2014 等标准要求。作业服务组织应定期开展安

全培训与应急演练，完善无人机坠毁、人员中毒、药液泄漏、火灾等突发事件应急预案，配备应急救援

物资，发生事故时及时启动应急响应并按规定上报。

6 作业质量评价方法

评价指标体系：无人机植保作业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涵盖喷雾雾化质量、雾滴沉积分布质量、作业面

积准确性、防治效果及农药减量效果五大核心维度，各指标要求如下：喷雾雾化质量，以雾滴体积中值

直径（VMD）及相对跨度为核心指标，VMD 应控制在 100μm～200μm，相对跨度不应大于 1.5，确保雾

化均匀性。雾滴沉积分布质量，包含雾滴沉积密度、覆盖率及沉积均匀性：目标作物关键部位（叶片正

面）雾滴沉积密度不应低于 15 滴/平方厘米，覆盖率不应低于 15%；沉积均匀性用变异系数（CV）表示，

行内变异系数不应大于 40%，行间变异系数不应大于 30%。作业面积准确性，无人机飞行记录作业面积

与实测面积相对误差应控制在±5%以内。防治效果，病虫草害防治效果不应低于 85%；作业后目标作物

无明显药害症状；农药使用量较常规人工喷洒减少 10%以上（特殊作物、病虫害类型除外）。飘移控制

效果，作业区下风向 50 米处非目标区域雾滴沉积密度不应超过 1 滴/平方厘米。评价方法：雾滴沉积分

布与雾化质量测试，采用水敏纸或专用采样卡纸作为载体，在作业区选取 3个以上代表性区域，按对角

线或棋盘式布置采样点，每个区域设置不少于 3 条采样线，每条采样线设置不少于 5个采样点，将采样

载体水平固定于作物冠层关键部位。无人机按正常作业参数喷洒添加 0.1%示踪剂（诱惑红）的清水，

作业结束后回收采样载体并晾干。使用雾滴分析扫描仪及专业软件处理采样图像，获取雾滴沉积密度、

覆盖率、VMD 及相对跨度等数据，计算平均值与变异系数。在作业区下风向 50 米、100 米处设置飘移采

样点，同步开展飘移测试。作业面积准确性验证，采用精度不低于 1 米的 GPS 测量仪实地测量作业区域

面积，测量方法符合相关测绘标准；提取无人机飞行管理系统记录的累计作业面积，计算两者相对误差。

防治效果与农药减量调查，参照农业行业病虫害测报调查规范，在作业区与对照区（不施药或常规人工

施药区）采用五点取样法或平行跳跃法，分别调查作业前病虫草害基数及作业后 7～15 天（根据病虫害

发生规律调整）存活数、为害指数，计算防治效果。同步记录作业区与对照区农药使用量，核算农药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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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比例。观察并记录作物药害发生情况，按相关标准评定药害等级。评价结果判定：作业质量评价实行

综合判定制，所有核心指标均达到本标准 5.1 条要求的，判定为“合格”；雾滴沉积密度、防治效果、

飘移控制效果等关键指标中有 1项及以上未达标的，判定为“不合格”；其他指标未达标的，判定为“基

本合格”，需限期整改后复核。可建立分级评价体系（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分级阈值由行业

主管部门结合技术发展水平细化完善。评价完成后形成正式评价报告，明确记载评价依据、范围、方法、

测试数据、结果及整改建议。

7 标准实施与监督

本标准由牵头制定单位负责解释，解释内容应报国家农业农村部、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备案。国

家鼓励全国从事农用无人机植保作业的服务组织、培训机构、设备制造商、科研单位及相关管理部门采

纳应用本标准。农业农村、民航、市场监管等部门依据职责分工，将本标准作为行业指导、监督检查及

质量认证的重要依据，推动标准有效实施。支持行业协会、第三方评价机构依据本标准开展作业质量检

测、认证及技术服务，建立作业质量信用评价体系，实行信用分级管理。作业服务组织应建立内部质量

管控机制，定期开展作业质量自查自纠，主动接受行业监管与社会监督。本标准实施后，牵头制定单位

应联合相关部门开展标准实施效果评估，根据农业生产实际、技术创新成果及产业发展需求，适时向国

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农业农村部提出标准修订建议，保障标准的科学性、时效性与先进性。

8 附则

8.1 本规范自发布之日起试行，在试行过程中应根据国家新出台的法律法规、政策标准及实践反馈

及时进行修订完善。

8.2 各研学旅行基地（营地）可依据本规范，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制定更为具体的实施细则。

8.3 本规范中所引用的国家、行业标准若经修订，其最新版本自动适用于本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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